附件2

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宣传公告
（示范文本）

***小区业主：
为推动落实由供水企业统一负责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日常管理和后续维修维护的要求，现就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供水企业统一运营维护管理公告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移交对象及范围。本次移交的二次供水设施是指从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接口（现状小区水费计量总表）至最终用户计量结算水表（业主水费分表）之间设施的总称。包括为二次供水设置的泵房、水箱（池）、水泵、阀门、电控装置、压力容器、消毒设备、供水管道、安防设施、水质监测及远程监控等设施，不包括消防、直饮水等其他供水设施。
（二）移交的政策依据。居民二次供水设施移交是法定要求，《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湖北省城镇二次供水管理办法》和《宜昌市城镇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新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经验收合格，应当移交供水单位，由供水单位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已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计划，采取措施，限期移交，由供水单位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不符合有关建设标准和工程技术规范的，应当实施改造，经验收合格后移交。
（三）移交的原则。本次移交为相应设施管理权无偿移交，无偿移交是指：一是用户不给予供水企业接收费用。二是不给予原产权或管理单位补偿费用。相应产权归属不变，移交后的运行维护（含后续更新改造）由供水企业终身负责。
（四）移交目的及好处。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统一移交供水企业运营维护是国家、省市法定要求。移交后由供水企业抄表到户并按照省、市相关规定负责小区内部公共二次供水设施、庭院供水管网和楼栋公共供水立管的维护维修（终点以用户分户水表为界，包含水表更换维修）；每季度对二次供水储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每月水质监测，对泵房内部反恐、安防管理升级等。无论将来物业怎么变，“水管家”永远在线，用水有问题可随时拨打供水企业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报修，方便快捷。打通供水专业服务“小区最后一公里”，让居民用水放心、舒心。
居民除按政府部门统一定价交纳水费外，供水企业所有的维护维修不再单独向用户收取其它任何费用。居民可24小时手机（支付宝或微信）缴纳水费，也保留了传统银行代扣、客服现金窗口、超市代缴等多种便捷缴费方式。
请广大居民支持配合二次供水移交工作。


                            社区（村）落款盖章
                                  年  月  日 

